【子計畫二-3】
嘉義市110學年度本土教育國民中小學生及教師本土語言增能研習
~客家語四縣腔中級認證研習實施計畫~
 一、依據：
 1.嘉義市110學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計畫。
   2.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8月3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90087632號函辦理。
 3.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03月06日臺教國署國字1070001409B號令修正發布之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(市)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要點》。
二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三、主辦單位：嘉義市政府教育處
四、承辦單位：嘉義市大業國民中學
五、實施時間：客語能力認證研習班：111年7月28日至111年7月31日，詳客家語認證課程表（附件一）。
六、實施方式：
  1.聘請講師以分組實作模擬方式，進行題型說明與經驗分享。
  2.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，111學年度起將本土語言課程納入正式課程，敬請本市各國中、小有興趣教師報名參加本認證加強班。
七、實施對象：本市國中、小報名110年度認證或明年有意報名認證之學生、教師及有意願參加閩南語認證取得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之社會人士。
八、實施內容：
      1.以檢定主辦單位提供之試題為主，進行說明。
      2.輔以相關參考資料講解。
九、辦理地點:線上課程，會議室代碼另行通知。
十、報名方式：報名表如（附件二）。
十一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1年7月27日。請傳真（05-2231703）或逕送大業國中教務處。並至教師研習網登錄報名。
十二、本研習依實際參與課程時數核發。
十三、附則（注意事項）：
     1.請各研習教師，準時報到。
     2.為維護講師上課品質，請各研習教師上課時，務必關上手機。
     3.為尊重講師，遵守上課秩序，非必要時請學員勿缺課或遲到、早退。
     4.為響應環保運動，提醒研習學員，記得攜帶環保杯或茶杯。
十四、經費來源：由教育部補助本市推動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計畫經費項下支應，概算表如附件。
十五、預期成果：
1.鼓勵教師參加客家語能力認證。
2.精進教師本土語言教學能力。
3.落實本土教育，尊重多元文化，促進族群和諧。
十六、考核與獎勵：承辦本活動有功人員，依嘉義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準則敘獎。
十七、本計畫陳教育處核准並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附件一
嘉義市110學年度本土教育國民中小學生及教師本土語言增能研習
~客家語四縣腔中級認證研習課程表~
◎上課時間：從111年7月28日至111年7月31日每週(星期一至星期五)
             上午8:00~12:00，下午13：00~16：00
◎講師：陳政文
	日  期
	時  間
	課  程  內  容

	7月28日(二)
	8:00~12:00
	客語音標簡介與練習。人體與醫療.、心理活動與感覺

	7月28日(二)
	13:00~16:00
	代詞.、外在活動與動作。生物、自然與景觀

	7月29日(三)
	8:00~12:00
	客語聽、說練習。事物狀態與變化、居家生活

	7月29日(三)
	13:00~16:00
	抽象概念與形容、法律、政治與軍事

	7月30日(四)
	8:00~12:00
	客語讀、寫練習與音標測驗。

	7月30日(四)
	13:00~16:00
	客語選粹—山歌、童謠、昔時賢文、唐詩

	7月31日(日)
	8:00~12:00
	聽說讀寫練習與模擬測驗

	7月31日(日)
	13:00~16:00
	聽說讀寫練習與模擬測驗










	嘉義市110學年度本土教育國民中小學生及教師本土語言增能研習
~客家語四縣腔中級認證研習報名表~
學校：

	身份別
	姓名
	身份證字號(教師)
	備      註

	· 教師
· 學生
□ 家長（社會人士）
	
	
	 
 

	· 教師
· 學生
□ 家長（社會人士）
	
	
	 
 

	· 教師
· 學生
□ 家長（社會人士）
	
	
	 
 

	· 教師
· 學生
□ 家長（社會人士）
	
	
	 
 

	· 教師
· 學生
□ 家長（社會人士）
	
	
	 
 

	· 教師
· 學生
□ 家長（社會人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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